附件2
郑州商品交易所花生仁期货业务细则
修订案（征求意见稿）
拟对《郑州商品交易所花生仁期货业务细则》作如下修订：
一、将第十四条修订为：
“花生期货标准仓单为厂库标准仓单。
“花生期货标准仓单为非通用标准仓单。”
二、删除第十八条。
三、在原第二十五条后新增一条：
“水湿花生不得参与交割。”
四、将第二十六条修订为：
“花生术语和定义、卫生要求及检验方法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花生》（GB/T 1532-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油用花生》（NY/T 1068-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长圆孔、长方孔和圆孔筛板》（GB/T 12620-2008）及相关规范性引用文件执行。其中，水湿花生检验方法按照《水湿花生仁感官性状检验方法》（T/CGTA 10-2025）执行。”
五、删除第二十九条。
六、将原第三十三条修订为：
“厂库应当保证交割商品的质量符合交易所规定的交割标准，双方协商一致的除外。
“花生出库时，厂库向提货人提供符合交割标准的《产品质量证明书》，提货人可以到场查验货物质量，厂库应当予以配合。用于质量验收的样品应当由厂库和提货人双方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及交易所有关规定共同扦取，就地分为二份，任选一份供买方使用；另一份由双方共同签字封样，由厂库保管，作为发生质量争议时的复检样品。”
七、将原第四十三条修订为：
“第三交割日下午3时前，花生买卖双方通过会员在会员服务系统确认《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逾期未确认的，视为对确认单内容无异议。”
八、将原第四十四条修订为：
“花生在交割服务机构进行交割。货物到达接受交割预报的交割服务机构的，自货物全部到达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交割预报定金予以返还；部分到达的，自货物到达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按实际到达量返还；未到达的，不予返还。”
九、将原第四十五条修订为：
“交割服务机构应当在第三交割日之后（不含该日）第1个日历日组织货物交收。买卖双方应当按照交割服务机构安排的时间进行货物交收。卖方未在约定时间前将货物运达交割服务机构或者买方未按时到场监收的，视为未按规定时间交收货物，新的交收时间由交割服务机构根据自身服务能力重新确定并通知买卖双方。当日交收量超过交割服务机构服务能力的，交割服务机构可以延后交收时间，并通知买卖双方。交割服务机构的每日最大交割数量、每日最大服务客户数由交易所另行公布。”
十、在原第五十一条后新增一条：
[bookmark: _GoBack]“花生买卖双方确认货物质量、重量后，在货款划转时，通过会员服务系统选择货款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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